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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份

（

股

）

股份总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长春房地

（

集

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

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２．６７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４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２．７６３ ６０

，

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２．４７４ ２０３

，

５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２．３７９ ９３

，

８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１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８．９２６ １

，

９３１

，

２４３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３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３０．８８９ ２８４

，

６２８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９．０４０ ９０

，

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８．８０２ １５２

，

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２４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９．２２５ ７００

，

０４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１０９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１８．６１１ ７０

，

０００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０．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８．１２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５１ ２５１

，

２５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９ ３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１ ７９

，

４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３５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１．５７６ ４９１

，

９２９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１．３５１ １５２

，

３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９１６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２１．２３０ １７９

，

６０１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２１．０６７ １

，

４４３

，

３８１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０．１４７

合计

－ － － ８

，

３３３

，

０７２ － １．０６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长春房地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５

，

９７９

，

９４８ ５．６２８ ２７

，

６４６

，

８７６ ２．８２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３５

，

９７９

，

９４８ ５．６２８ ２７

，

６４６

，

８７６ ２．８２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 本次减持前， 该股东持股比例按公司股份总数

６３９

，

３１２

，

４４８

股计算为

５．６２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该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

３２

，

０９４

，

７３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３９

，

２７０

，

５６８

股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变为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股，该股东持

股比例被动下降为

３．２７８％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期间，该股东继续减持公司股份

４

，

４４７

，

８６１

股，本次减持后，该

股东持股比例按公司股份总数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股计算为

２．８２５％

。

二、 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

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二级市场竞价减持数量均

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

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

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１

、公司、广弘控股、粤美雅是指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广弘公司是指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

１

）债务豁免并赠送现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豁免本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债务和赠送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

２

）送股

除广弘公司之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送给流通股

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１

股。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

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出具《关于粤美雅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豁免相关债权的函》确认，自出函之日起豁免应收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债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支付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

款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收购原大股东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

公司持有公司

１１７

，

６９７

，

２４５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６８％

）过户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即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将获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

股对价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交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广弘公司为未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中支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

代为垫付了对价，代为垫付股份总数为

１６

，

５８７

，

５９８

股。

三、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股改对价的情况

钟云英等合并

３４７

名股东未能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中支付对

价，广弘公司为其垫付了对价股份合计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上述合并

３４７

名股东应向

广弘公司偿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合计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才能获得上市流通权。

经查询， 上述合并

３４７

名股东已向广弘公司偿还了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

付的对价股份，共计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７％

。 具体情况如下：

经查询，经司法执行程序

３４９

名（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合并后为

３４７

名）自

然人为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并已完成偿还股改垫付对价手续。

１

、 根据已经生效的 （

２０１０

） 蓬法执字第

２８０６

、

３１３８

、

３５００

、

３５６２

、

３６７４

、

３８０９

、

３９４６

、

４０４０

、

４６３８

号和 （

２０１２

） 蓬法执字第

６１５

、

１０３５

、

３８７７

、

４３０７

、

４３７７

、

５１８２

、

５８２０

号和（

２０１３

）蓬法执字第

２１－１１０

、

１１２－３５４

号《执行裁定书》， 蔡静敏

等

５

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广东民族贸易公司工会股份

７

，

０３３

股，另外按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３

，

６９２

股；吴伟权等

１１

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鹤山毛纺织总厂联合毛绒厂股份

１２

，

８７５

股，另外

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６

，

７６０

股；钟云

英等

３３３

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鹤山毛纺织总厂床上用品厂股份

８１７

，

９６１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４２９

，

３９２

股。 上述案件中的自然人偿还广弘公司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付的对

价股份合计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

２

、经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经司法执行程序，上述执行案中

３４９

名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合并后为

３４７

名）自然人已偿还了广弘公司在公司股改

中为其代为垫付的股改对价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７％

。

上述偿还垫付对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号 偿还代垫对价的股份数

（

股

）

１

钟云英等合并

３４７

名自然人

００２６１３８１０２

等

４３９

，

８４４

合计

４３９

，

８４４

上述有关经司法执行程序偿还垫付对价的详细名单及偿还垫付对价的

详情请查阅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偿还垫付对价股东名

单。

四、获得偿还垫付对价股份后广弘公司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前持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还

垫付对价前持

股比例

（

％

）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还垫

付对价后持股数

（

股

）

本次获得偿

还垫付对价

后持股比例

（

％

）

广东省 广 弘

资产经 营 有

限公司

２９８

，

８１９

，

６７６ ５１．１９ ４３９

，

８４４ ２９９

，

２５９

，

５２０ ５１．２６

本次持股变动为股权分置改革代垫对价股份偿还导致，变动后，本次所

获得的偿还垫付对价股份

４３９

，

８４４

股的股份性质仍为限售流通股。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

第六节中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变动情况表表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部分股权比例列示有误。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公告如下：

１

、对原“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第二部分证券发行与上市情况第

２

项公司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的变动、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动情况说明”中《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

动情况表》更正为：

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动前 比例

（

％

）

变动后 比例

（

％

）

总资产

５８６

，

５２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２

，

３５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总负债

２９９

，

３８３．０９ ５１．０４％ ２９９

，

３８３．０９ ２３．３５％

所有者权益

２８７

，

１４５．３１ ４８．９６％ ９８２

，

９７２．３３ ７６．６５％

２

、对原“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第三部分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第

３

项实际控制人情况”中《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更正为：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除以上更正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５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９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福建省龙岩市国土

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活动中，以人民币

８６

，

１００

万元（楼面价约

７４６０

元

／

平方米）总价竞得

２０１３

拍

－１４

地块。

该地块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用地，占地面积

３２

，

９８２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

３．２－３．５

，绿地率

３０％－３５％

，总建筑面积

１１５

，

４３７

平方米，所在位置处于龙岩市

新罗区华莲路南侧、龙腾路西侧，毗邻龙岩市政府，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交通

便利。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２

股票简称：华联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接到

股东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汇泉国际” ）通知，汇泉国际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汇泉国际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至质权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股东汇泉国际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９

，

０４０

，

１１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２８％

，其中有限售流通股

２８

，

９２１

，

３８７

股。质押股票合

计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９％

。

特此公告。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７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晨投资”）出现短线交易本公

司股票的行为，有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基本情况

天晨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买入本公司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１０．８９４

元

／

股；天晨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买入本公司股票

２６

，

６００

股，成交均价

１０．９９６

元

／

股； 天晨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卖出本公司股票

４０

，

６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１０．９６６

元

／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天晨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５０％

。

上述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的规定，构成短线交易。按照卖出与买入均价之间的差额乘以本次反向操作成

交的股数计算收益，青岛天晨本次短线交易未获得收益。

二、对本次违规短线交易情况的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

买入后六个月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收回其所得收益”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要收回此次交易所

得收益，但青岛天晨此次短线交易未获得收益，故不存在公司收回其所得收益

的情况。

青岛天晨对本次发生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认真总结， 并向本公司董事

会作出承诺：天晨投资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４７

条关于禁止

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保证今后严格遵

守相关法规，加强账户管理，强化责任，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出现。

本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

上的股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上述人员或股东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４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３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原上市流通日应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２

日为周末休市， 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３７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

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报告期内本公

司公开发行

１

，

６７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为

３５．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３３４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定

价发行

１

，

３３６

万股。

（

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１４８

号文《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批准，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

发行的

１

，

３３６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

易，其余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３３４

万股限售三个月，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市交易。

（

３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上述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６

，

６７０

万股增至

１０

，

００５

万股。

（

４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４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３１％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发行时所作股份限售承诺

（

１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刘建伟、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力合创投”）、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和谐安

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

有股股东深圳力合创投将其持有的

１１３．６９３６

万股公司国有股转给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社保基金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

售期义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国有股东深圳力合创投的通知，根据《财

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 ［

２０１０

］

２７８

号） 的有关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出具《财政部关于回拨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国有股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号），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深圳力合创投划转给社保基金会的

１１３．６９３６

万股公司股票，从社保基金

会转持股票账户回拨至深圳力合创投股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国有股东无偿划转股权回

拨的提示性公告》。

２

、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刘建伟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相似

业务的情形；

２

）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本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

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

争的业务；

３

）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如有）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时，则本人将在公司提出异议后及

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

务；如公司进一步要求，公司并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有优先受让权；

４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公司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要求本人履行上

述承诺，并赔偿因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

益归公司所有。

３

、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司回购的情

况。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说明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３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名自然人、

３

名法人。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１

刘建伟

１７，１３０，０００ １７，１３０，０００ ４，２８２，５００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４

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８，３３０，０００ ４８，３３０，０００ ３５，４８２，５００

注：

１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建伟在担任本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在申报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故本次刘建伟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

４

，

２８２

，

５００

股。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建伟所持有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

的股份累计数为

８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５％

。

３

、 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完成工商信息

变更事宜，变更为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工商信息变更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

事项。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地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７４

号辉煌科技

３４１４

室。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鹰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表共

６

名， 代表股东

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７２

，

０３１

，

９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４０．５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弃权

０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弃权

６

，

０４５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３９％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弃权

６

，

０４５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３９％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４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９５１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１％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９５１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１％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６

、《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弥补和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７

、《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９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９

，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

９０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２％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９５１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１％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１２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６９％

；反对

１８

，

９５１

，

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１％

；弃权

０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风险提示

１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２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目前该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金额、交易方式及该项交易最终是否能够完

成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筹划时间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 董事长李海鹰先生的通知拟收购国铁路阳

４９．１３％

的股权。

三、交易概况

交易标的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拥有其

５０．８７％

的股

权）。

２０１２

年国铁路阳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３

，

５３８

，

２５４．８３

元，净资产为

９７

，

８８５

，

３９２．９８

元，

营业收入为

１２４

，

８９６

，

９９３．９０

元。

本次公司拟购入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４

，

９１１

，

３４４．６０

，净资产为

４８

，

０９１

，

０９３．５７

元，在

２０１２

年

度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６１

，

３６１

，

８９３．１０

元， 分别占辉煌科技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９．２６％

，净资产的

６．６３％

，营业收入的

２０．８７％

。

四、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系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刘宝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国铁路阳董事

长，截至公告日其持有国铁路阳

４９．１３％

的股权。

（二）与公司的关系

刘宝利先生与公司、公司董监高无关联关系。

五、后续工作安排

此次发布提示性公告后，公司将积极联系安排相关中介机构推动该交易尽快实施。

六、对公司的影响

若该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国铁路阳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

条，对公司今后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其他说明

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应披露的

其他重大事项；

３

、公司董监高及国铁路阳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近期未参与公司股票的交易；

４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公司未向内幕知情人以外人员透漏该信息；

５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和媒体，公司所有相关信息将按规定在网站或相关媒体刊登，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五年证券监管部门对我公司监管意见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致力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并结合公司实际不断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经

营，使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公司及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 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处罚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我公司的纪律处分。

现将近五年以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监管情况说明如下：

一、

２００８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０８

】第

８５

号）。

【关注函主要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我部注意到你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已到位已半年以上，迄今未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严格执行上述有关规定， 尽快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同

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将相关信息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披露，

详情见《辽通化工：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辽

通化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２００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问询函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问询函》（公司部问询

函【

２００９

】第

４７

号）。

【问询函主要内容】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披露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预案。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６

月

１１

日期间，机构投资者卖出你公司股票的行为较为集中。

请你公司详细披露近期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并依据《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

指引》的规定，说明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行为。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６

月

１６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公司回复】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６

月

１１

日期间，共有两批机构投资者对我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主要调研的

题目为：一、天然气涨价问题；二、“十一五”工程进展情况。

我公司有关人员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接待，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 一、天然气涨价

目前只是传说，我公司未接到具体通知。 二、对“十一五”项目进行了介绍并参观了工程现

场。

本公司“十一五”项目的情况在公司定向增发及收购报告中都有公告，工程进展情况

也在年报及季报中进行了全面披露。 因此，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是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有关规定的。

两批机构投资者现场调研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中信证券、易方达基金、泰康人寿。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上投摩根、中国国际金融、东方证券、东海证券、银华基金。

三、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问询函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

【

２０１０

】第

１３

号）。

【问询函主要内容】

近日我部接到投资者对你公司的投诉：辽通化工（

００００５９

）乙烯项目已经试车成功，即

将进入正式投产。 该项目将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为什么公司对此没有发布相关公告。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２

月

９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鉴于你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请根据本所《上市规则》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十一五”项目仍处于试车阶段，具体开车时间无法确定。 一旦试车成功公司将

及时公告。

四、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问询函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问询函》（公司部问询

函【

２０１０

】第

２２

号）。

【问询函主要内容】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关联交易公告显示，截止到该公告披露日，公司在关联方兵器财

务公司存款余额

１８４１１

万元人民币，占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净资产

６０．２１

亿元的

３％

，占

２００９

年经审

计净资产

６２．１７

亿元的

２．９％

。 请问该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４

月

２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公司回复】

公司在关联方兵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１８４１１

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向兵器集

团借款

３２．２５

亿的利息。 关于向兵器集团借款一事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经公司四届八次董事会

和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考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０９－０１０

。

五、

２０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

２０１０

】第

２２

号）。

【关注函主要内容】

近日我部接投资者反映：辽通化工（

００００５９

）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

正式合作协议已于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署，辽通化工实际控制人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已将此

消息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知辽通化工控股股东

－－

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但辽通化工却

未发布相关信息披露。 （投资者联系方式：

ｔｏｕｚｉｚｈｅ２１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有关合作协议签署

情况，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将相关信息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披

露，详情见《辽通化工：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

六、

２０１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向本公司发出了《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

２０１２

】第

１８０

号）。

【关注函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辽通化工收购难题：数亿吨煤矿资产归属权

待解》的报道。 其中提到你公司近期从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北方华锦”）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华锦”）相关事

宜。

你公司近期披露定向增发的融资预案，拟以

７．６３

元

／

股的底价发行不超过

４

亿股，募集

资金不超过

３０

亿元投向内蒙古华锦。 根据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 内蒙古华锦可获得由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配套赠送的煤矿资源。 媒体报道称，在

２０１２

年年初，相应的煤矿资源配置

即划拨到北方华锦的大股东兵器工业集团。 而你公司在相关资产收购及定向增发的公告

中对此并未提及。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尽快核实相关报道的真实性，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同

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经核实，上述传闻不属实。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目前没有获得当地政府煤炭资源配置。 兵器集团与北方华

锦也均未获得当地政府划拨的煤炭资源配置。 也不存在媒体所报道的

２０１２

年年初即已划

拨到位的情形。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及《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资源管理的意见》的规定，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配

置属有偿取得。 不存在部分媒体所说的“赠与”和“划拨”等情形。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